
　 　 贿赂犯罪治理策略的定量研究

赵 　 军 ∗

内容提要: 定量研究显示, 配刑与宽宥对称设置的惩治模式以及不对称程度较低的惩

治模式, 均无法有效压制受贿冲动, 难以取得对贿赂犯罪的良好抑制效果; 容忍、 放

任贿赂的组织文化和社会环境是受贿、 行贿倾向的共同促成因素, 对权力缺乏有效监

督与限制是受贿倾向的特别促成因素; 以行贿是受贿的 “源头” 为由, 要求加重处罚

行贿或者要求行贿与受贿 “同罪同罚” 的主张, 与经验事实不符; 不对称重罚受贿并

且附条件大幅度宽宥行贿的设计, 对贿赂犯罪具有最佳抑制效果。 在坚持 “受贿行贿

一起查” 但不同等处理二者的同时, 应积极展开 “特别污点证人豁免” 制度、 企业

合规激励机制的尝试与探索, 以此疏通涉企业贿赂犯罪打击与治理、 治标与治本的中

间管道。 强化对权力的监督与限制, 改善营商环境, 是治理贿赂犯罪最关键、 最艰

巨、 最具决定意义的系统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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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问题缘起及文献回顾

　 　 近年来, 贿赂犯罪的惩治由早先 “重受贿轻行贿” 逐步转向 “行贿受贿并重惩治”。 立法

上, 2015 年刑法修正案 (九) 收紧了行贿罪特别宽宥规则; 司法上, 行贿犯罪查处量在 2012 年

之后显著增加。 〔 1 〕 围绕贿赂犯罪处罚与宽宥对称性的争论亦未平息。 除 “废除行贿罪” 、 〔 2 〕

“轻受贿重行贿” 〔 3 〕 等激进主张相对沉寂外, 要求进一步取消 (行贿罪) 特别自首制度, 〔 4 〕

呼吁坚持传统 “重受贿轻行贿” 的处罚政策, 〔 5 〕 以及主张通过法律解释化解行贿罪特别宽宥

规则立法修正 “失误” 的学术观点, 〔 6 〕 均得到有力支持。 如何正确把握 2021 年中纪委等部

·151·

∗

〔 1 〕
〔 2 〕
〔 3 〕

〔 4 〕
〔 5 〕
〔 6 〕

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教授。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健全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刑事法治研究” (20&ZD198) 的阶段性成果。

参见张勇: 《 “行贿与受贿并重惩治” 刑事政策的根据及模式》 , 《法学》 2017 年第 12 期, 第 55 页。
参见姜涛: 《废除行贿罪之思考》 , 《法商研究》 2015 年第 3 期, 第 63 页以下。
参见刘大生: 《试论加大对行贿犯罪打击力度的反腐战略》 , 《上海市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02 年第 1 期,
第 46 页以下。
参见王军民: 《中国行贿罪的刑事立法困境及其完善》 , 《当代法学》 2019 年第 1 期, 第 121 页。
参见何荣功: 《 “行贿与受贿并重惩罚” 的法治逻辑悖论》 , 《法学》 2015 年第 10 期, 第 153 页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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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 《关于进一步推进受贿行贿一起查的意见》 的政策精神, 如何进一步调整、 完善包括贿赂

犯罪惩治模式及其他预防措施在内的系统性治理策略, 以取得最优实效, 仍是尚待破解的难

题。 为此, 有必要确切解答如下两个关键问题: 在本土语境中, 何种惩治模式对贿赂犯罪具有

最佳抑制效果; 对哪些因素的干预, 能对贿赂犯罪产生积极的预防效果。
　 　 晚近相关研究虽在多个维度取得积极进展, 但还很难为上述问题提供经过经验研究检验

的、 足以成为制度安排可靠参考的答案。 在宏观层面对比预防型、 惩治型反腐立法战略的优

劣, “确立以根源性治理为目标的积极治理主义理念” , 能为贿赂犯罪治理策略提供方向性指

导, 但由此导出的 “贿赂犯罪的 ‘对称性’ 治理结构” , 〔 7 〕 仍需经验研究检验。 对域外立法

的考察拓展了研究视野, 深化了对源头性治理策略下强化行贿规制以及贿赂双方同等处置的

“双边型特别自首制度” 的理解, 〔 8 〕 但不同惩治模式在不同国家的治理效果未必相同, 〔 9 〕 如

何抉择仍应立足本土经验研究。 为破解贿赂双方攻守同盟而将 “囚徒困境” 理论引入法学研

究, 为相关问题的解答提供了新的分析工具, 但因缺乏符合社会科学学术规范的经验检验, 理

论言说在贿赂犯罪对等与不对等处罚、 双边与单边宽宥的问题上仍各执一词。 〔10〕

　 　 需特别说明的是, 与前述问题相关的数项经验取向的研究。 这些研究或引用司法机关发布

的数据, 〔11〕 或对裁判文书网上传的贿赂案件进行统计分析, 〔12〕 呈现了晚近贿赂案件的整体样

貌, 揭示了行贿犯罪查处少、 缓刑免刑适用多、 量刑过度宽缓等问题, 〔13〕 为相关政策调整及

学术研究提供了有益参照。 不过, 与目前依托官方统计资料或裁判文书网案例资源展开的多数

“实证研究” 〔14〕 相似, 这些研究往往只能对贿赂案件的定罪量刑展开客观描述, 至多也只是

对司法结果与法律规范之间的差距, 或政策、 立法变动对执法、 司法的影响作出评判。 由于未

对现实中的贿赂现象展开类似被害调查的专门研究, 亦未专门测量不同惩治模式对贿赂犯罪的

(可能) 抑制效果, 这些实证研究无法正面回答不同惩治模式的实效究竟如何、 对哪些因素的

干预可有效抑制贿赂犯罪等关键问题。
　 　 作为无被害人的交易型 “密室犯罪” , 贿赂犯罪在数据形式上是一种 “查就有, 不查就没

有” 的犯罪。 严格说来, 贿赂案件及其不同处理结果在数量上的升降增减, 只是反映打击力

度与相关部门工作业绩的指标, 并不能准确反映相关做法对贿赂犯罪的实际治理效果。 故此,
有必要突破高度依赖官方统计资料或裁判文书网案例资源的实证研究模式, 通过独立的社会调

查测量不同惩治模式的 (可能) 效果、 相关因素对贿赂倾向的实际促成作用, 以期在经验层

面获得上述关键问题的确切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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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究设计与研究样本

　 　 与被害调查不同, 犯罪行为 (倾向) 是法律和道德高度否定的对象, 围绕犯罪行为 (倾

向) 直接提问、 正面回答的问卷调查很难取得成功。 另一方面, 贿赂犯罪 “对称处罚” “特别

宽宥” 之类的专业术语及其对应法条设计, 无法被非专业的调查对象准确理解。 鉴于此, 笔

者延用了在类似研究中已有成功实践的 “案例故事法” 〔15〕 ———为调查对象提供通俗易懂、 包

含相关变量及研究假设信息的情境化案例故事, 通过调查对象对案例故事中虚拟角色的行为预

测, 即通过所谓 “第三者技术” , 间接探测受访者的观念或行为倾向。 〔16〕 结合问卷发放等技

术环节对调查匿名性的保障, 〔17〕 该方法能够有效减少受访者因刻意展示正面形象而导致的

“社会欲望偏差” , 〔18〕 相对客观地呈现受访者的真实想法。
　 　 受问卷容量限制, 本次研究必须对调查重点有所取舍。 笔者前期研究显示, 涉及企业

(家) 经营的贿赂犯罪, 从犯罪数额、 行为的反复性与持续性等方面看, 是我国当前腐败犯罪

中最突出、 治理难度最大的部分之一。 〔19〕 将案例故事置于企业经营过程中与公权力勾兑这一

典型情境, 将调查对象限定于企业管理人员, 能在一定程度上确保研究成果的学术价值和政策

参考价值。 当然, 这种研究设计会带来相关结论 “共通性” 的疑问。 对此, 笔者认为应优先

考虑研究的针对性和实用性, 在取得该领域重点面向的突破后再寻求进一步的拓展。
　 　 在抽样和问卷发放方式上, 就此类问题展开严格意义的全国性概率抽样调查, 基本没有可

能。 〔20〕 作为折中方案, 本研究只能在资源允许的限度内, 通过配额抽样, 尽可能保证样本具

有某种程度的代表性。 因此, 在严格意义上, 本文相关分析只能对样本负责。
　 　 根据 2019 年北京师范大学企业家犯罪预防研究中心发布的 《企业家腐败犯罪报告》 《企

业家刑事风险分析报告 (2014 - 2018) 》 中有关企业家犯罪的行业分布数据, 本调查在一、
二、 三线及以下城市共抽取 171 家企业作为调查点, 涵盖了相关犯罪通常发生的九大行业领

域。 〔21〕 在终端调查点, 受访者原则上从企业管理人员 (具有一定管理权限, 行使一定权力的

非劳务人员) 名单中采等距离方式抽取。 考虑到具有相当权限的人员具有更高的贿赂犯罪风

险, 抽样时对企业中层以上领导 (部门负责人以上) 的抽取比例提出了不低于 20% 的特别要

求。 这部分人员在最终样本中占 23 . 6% , 计 1221 人。 拒答率、 废卷率合计为 14% , 最终入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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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方法借鉴了潘绥铭测量 “外指观念” (人们针对各种社会现象的看法、 评价, 往往不直接针对自己) 的 “讲故

事法” (参见潘绥铭、 黄盈盈: 《反思 “观念调查” 》 , 《学术界》 2009 年第 2 期, 第 91 页) 。 该方法在刑事法研

究领域的调查案例, 参见赵军: 《死刑存废的民意维度》 , 《法学研究》 2015 年第 2 期, 第 28 页以下。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 这种通过受访者预测他人行为选择从而间接 “折射” 受访者本人行为倾向的方法, 当然会

产生一定误差, 但如后文所示, 在相对意义而非绝对意义上比较受访者在不同情境中的不同 “折射” 效果, 是

一种可以接受的研究设计与策略。 参见风笑天主编: 《社会调查方法》,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 第 101 页。
问卷匿名填写, 且受访者在手机端、 PC 端填写的答案均不可回溯。
参见赵军: 《刑事法学经验研究中的若干问题》 , 《犯罪研究》 2021 年第 3 期, 第 14 页。
参见赵军: 《权力依赖型企业生存模式与腐败犯罪治理》 , 《江西社会科学》 2019 年第 5 期, 第 185 页。
前期问卷试发放显示, 越是掌握一定权力或资源从而有可能实施贿赂犯罪的主体, 越不愿意接受调查。 如何打通

调查渠道成为本次调查的关键, 相关成本也主要投入到了这个方向。
其中制造业企业 29 家, 建筑地产 32 家, 批发零售 (贸易) 17 家, 金融保险 12 家, 信息技术 30 家, 矿产资源

能源 9 家, 农林渔牧 7 家, 服务业 25 家, 交通运输、 物流仓储 10 家。 北京师范大学企业家犯罪预防研究中心于

2021 年发布了 《企业家刑事风险分析报告 (2020) 》 , 相关数据没有明显变化。 2022 年, 该中心未发布相关报告。



样本并完成问卷的受访者共计 5178 人, 其中女性、 男性分别占 48 . 1% 、 51. 9% , 国企、 混合

所有制、 民营企业的受访者分别占 31 . 05% 、 3. 46% 、 65. 49% , 符合研究设计要求。 〔22〕

三、 贿赂犯罪惩治方案及其效果分析

　 　 无论是诉诸比较法借鉴, 还是立足于责任刑与预防刑、 对向犯与 “源头说” 的论理, 抑

或借助 “囚徒困境” 理论的推演, 最终都须落脚于不同惩治模式在本土语境中对贿赂犯罪的

抑制效果, 才能具备转化为现实制度安排的正当性。 本研究的首要任务, 是测量不同惩治方案

对贿赂犯罪所可能产生的抑制效果。
　 　 (一) 理论主张、 惩治方案及其操作化

　 　 围绕贿赂犯罪的惩治, 主要有以下几种理论主张: 一是取消有可能 “鼓励” 行贿的 “特

别自首制度” , 加大对行贿罪的打击力度, 〔23〕 甚至达到行贿受贿 “同罪同罚” 的程度; 通过

严打行贿罪, 从 “源头” 遏制贿赂犯罪的发生。 〔24〕 二是降低对行贿的处罚力度, 将行贿罪特

别自首条款改为 “在被追诉前主动交待行贿事实的, 不追究刑事责任” , 从而更好地促成行贿

方检举揭发, 强化对受贿的打击与威慑。 〔25〕 三是 “给予行贿和受贿双方同样的宽宥机会” ,
瓦解攻守同盟, 以此增强贿赂犯罪的整体打击效果。 〔26〕

　 　 归纳起来, 这些理论主张的争点主要体现在 (对行贿、 受贿) 处罚与宽宥两个维度, 以

及 (这两个维度) 对称与不对称设计两个方向上。 沿着这两个维度的不同方向, 结合现行法、
司法实务、 学界及民间若干代表性观点, 可将最具研究价值的政策主张模型化为四种典型方

案。 通过测量各方案的抑制效果, 就能对不同惩治模式的优劣作出相对可靠的评估。 为测量受

访者在各方案下的反应, 问卷设置了一个民企老板为拿到国企订单而向国企领导行贿的案例场

景: “王某是某大型国有企业的高管, 有权决定公司重大采购事项。 某民企老板李某为获得该

国企的巨额订单, 通过朋友结识了王某, 并在一次聚会后, 将一个装有 300 万元现金的旅行箱

‘遗留’ 在了王某的轿车上。 因没有第三人在场, 王某收下这笔钱不一定会被发现。” 与之对

应, 本研究将四种方案分别操作化为四个具象化的、 能为普通受访者理解的 “规则情境” 。 〔27〕

　 　 1 . 方案一: 不对称严罚受贿且附条件有限宽宥行贿

　 　 该方案设置了重罚受贿、 较重处罚行贿的不对称刑罚; 行贿方若主动向司法机关坦白交

代, 可获有限从宽处罚, 但不能免于处罚; 受贿方无法得到宽宥。 这是一种整体趋严, 有限宽

宥行贿、 重罚受贿的惩治方案。 与之相应的 “规则情境一” 被描述为: “如果法律规定, 一旦

事情败露, 收钱的王某会被判处 10 年有期徒刑, 不能从轻; 送钱的李某会被判处 7 年有期徒

·451·

法学研究 2022 年第 6 期

〔22〕

〔23〕
〔24〕
〔25〕

〔26〕
〔27〕

本文调查在本质上属于目的抽样, 其意图在于研究国企 (准) 公权力掌控者的受贿机制, 以及民企对应人员的

行贿机制。 如果按我国企业类型的实际构成抽样, 会导致国企人员入选样本过少, 无法达成研究目标。
参见刘仁文、 黄云波: 《行贿犯罪的刑法规制与完善》 , 《政法论丛》 2014 年第 5 期, 第 71 页。
参见肖洁: 《行贿犯罪查处的困境与解决途径》 , 《中国刑事法杂志》 2010 年第 8 期, 第 100 页。
参见张明楷: 《置贿赂者于囚徒困境》 , 载何家弘主编: 《法学家茶座》 第 5 辑,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
第 10 页。
参见前引 〔9〕 , 叶良芳文, 第 116 页。
同行对经验研究成果价值的判断, 主要通过对研究设计的评估来进行。 在篇幅允许的限度内, 尽可能把问卷设

计、 抽样步骤等关键信息交代清楚, 既是对读者的尊重, 也是同行评价、 学术批评的要求。 当然, 这可能会造成

叙述上的繁琐 (尤其是在为照顾部分法学读者而 “过度” 报告、 描述数据的情况下) , 敬请读者各取所需。



刑, 若李某事后主动向司法机关坦白交代, 可判 3 到 4 年有期徒刑。”
　 　 2 . 方案二: 对称且无宽宥严罚行受贿双方

　 　 该方案设置了同等重罚行受贿双方的对称刑罚, 且双方均无宽宥机会, 是体现最高严苛程

度的对称惩治方案。 与之相应的 “规则情境二” 被描述为: “如果法律规定, 一旦事情败露,
收钱的王某与送钱的李某都要判处 10 年有期徒刑, 而且, 就算他们事后主动向司法机关坦白

交代, 也不能从轻处罚。”
　 　 3 . 方案三: 对称严罚且附条件大幅度宽宥行受贿双方

　 　 该方案设置了同等重罚行受贿双方的对称刑罚, 但双方均可通过抢先主动坦白交代而免于

处罚, 以此陷双方于互不信任状态从而抑制贿赂的发生。 与之相应的 “规则情境三” 被描述

为: “如果法律规定, 一旦事情败露, 收钱的王某与送钱的李某都要判处 10 年有期徒刑。 不

过, 只要事后抢先向司法机关坦白交代, 无论送钱还是收钱, 抢先坦白交代的一方可免于处

罚, 另一方则需判处 10 年有期徒刑。”
　 　 4 . 方案四: 不对称严罚受贿且附条件大幅度宽宥行贿

　 　 该方案设置了重罚受贿、 较轻处罚行贿的不对称刑罚; 行贿方若主动坦白交代, 可免于处

罚; 受贿方无宽宥机会。 这是一种严罚受贿, 以免罚行贿为代价提高受贿罪的 “刑罚必定

性” , 通过强力抑制受贿来防止贿赂达成的不对称惩治方案, 也是四种方案中不对称程度最高

的设计。 与之相应的 “规则情境四” 被描述为: “如果法律规定, 一旦事情败露, 收钱的王某

会被判处 10 年有期徒刑, 送钱的李某只会被判处 3 年有期徒刑, 而且, 只要李某事后主动向

司法机关坦白交代, 就可免于处罚。”
　 　 (二) 四种方案的数据对比

　 　 同样在企业工作, 民企、 国企管理人员在思想观念、 行为模式上有较大差异。 在犯罪统计

上, 这种差异直观表现为国企、 民企人员所涉贿赂犯罪罪名的结构化对向性。 代表国家管理、
运营国有资产的国有企业家, 主要涉及受贿罪; 管理、 运营私人资本, 需从公权力掌控者手中

获取资源与便利的民营企业家, 主要涉及行贿罪。 〔28〕 因此, 分别统计国企受访者 (N = 1608)
对案例故事中国企高管王某是否可能受贿的判断, 民企受访者 (N = 3391) 对案例故事中民企

老板李总是否可能行贿的判断, 无疑要比笼统统计所有受访者 ( N = 5178, 含混合所有制企

业) 的相应判断更为切题。
　 　 问卷为受访者判断案例故事当事人受贿的可能性提供了三个选项——— “收下这笔钱的可能

性很大” “较大” “很小” ; 为判断案例故事当事人行贿的可能性提供了两个选项——— “更可能

送出这笔钱” “更可能不送这笔钱” 。 〔29〕 如此便形成了表 1 中的两组数据。 第一组数据是在四

种方案 (规则情境) 下, 选择 “收钱可能性很大” 的国企受访者占比, 选择 “更可能送钱”
的民企受访者占比, 以及作为二者乘积、 反映第一种统计口径下贿赂达成可能性的 “贿赂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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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29〕

相关数据参见前引 〔19〕 , 赵军文, 第 185 页。
即便是让受访者预测第三人的行为选择, 问卷也应在陈述事实时避免 “行贿” “受贿” 等带有明确价值判断的措

辞, 以尽量减少对受访者的引导。 问卷为受贿的可能性提供了三个选项, 却只为行贿的可能性提供了两个选项,
这是因为: 问卷初稿试发放时发现, 在回答不同情境下行贿的可能性时, 过多受访者选择了折中选项, 而有关受

贿的可能性却没有出现这种情况。 事后访谈得知, 许多受访者对行贿可能性的问题比较 “纠结” “不好说” “犹

豫” , 甚至觉得 “行贿可能是没办法, 但受贿不是这样” , 所以就干脆选择了折中选项。 为了避免不愿回答、 敷

衍回答等情况所导致的调查失真, 正式调查问卷在行贿可能性的问题上删除了折中选项, 采用了两点量表法。



数 1” ; 第二组数据是在四种方案 (规则情境) 下, 选择 “收钱可能性很大” 以及 “较大” 的

国企受访者占比, 选择 “更可能送钱” 的民企受访者占比, 以及作为二者乘积、 反映第二种

统计口径下贿赂达成可能性的 “贿赂指数 2” 。 〔30〕

表 1　 惩治方案数据对比

贿赂倾向

惩治方案

收钱可能性很大

与更可能送钱

收钱可能性较大 (及以上, 含很大、
较大) 与更可能送钱

收钱 送钱 贿赂指数 1 收钱 送钱 贿赂指数 2

方案一: 不对称严罚受贿且附条

件有限宽宥行贿
0. 135 0. 567 0. 077 0. 499 0. 567 0. 283

方案二: 对称无宽宥严罚行受贿

双方
0. 311 0. 308 0. 096 0. 596 0. 308 0. 184

方案三: 对称严罚且附条件大幅

度宽宥行受贿双方
0. 231 0. 493 0. 114 0. 456 0. 493 0. 225

方案四: 不对称严罚受贿且附条

件大幅度宽宥行贿
0. 070 0. 668 0. 047 0. 236 0. 668 0. 158

　 　 需特别说明的是, 表 1 中的数据形成于受访者对案例故事当事人行为的预测, 这种预测也

是受访者自己行为倾向的投射, 但这种投射不能等同于受访者现实生活中的行为选择。 按照研

究设计, 这些数据只具有在不同方案间作比较的相对意义。 分别报告不同统计口径下的两组数

据, 是为了提高研究的可靠性。 明确了这些数据的意义, 就能由表 1 获取如下关键信息。
　 　 1 . 不对称严罚受贿且附条件有限宽宥行贿的抑制效果 (基本) 垫底

　 　 “方案一” 未给予受贿者宽宥机会, 其他方面则基本照搬现行刑法及司法解释的规定,
是最接近现行法、 不对称但不对称程度相对较低的设计。 该方案对贿赂倾向的总体抑制效果

(基本) 垫底, 包括 “收钱可能性很大” “较大” 选择信息的 “贿赂指数 2” 高居首位, 达到

0 . 283。 仅包括 “收钱可能性很大” 选择信息的 “贿赂指数 1” 不算太高, 这是因为该方案未

给予受贿方宽宥机会, 对选择 “收钱可能性很大” 造成了明显抑制。 如果该方案在这一点上

向现行法靠拢, 给予受贿方某种程度的宽宥 (降低宽宥的不对称程度) , “贿赂指数 1” 就会

升高, “贿赂指数 2” 也有进一步升高的可能。
　 　 2 . 对称无宽宥严罚行受贿双方的抑制效果并非最优

　 　 “方案二” 是四种方案中最为严苛的。 而且, 不给予任何一方任何程度宽宥的规则无法

设置 “囚徒困境” , 必然导致更为紧密的攻守同盟。 不过, 从数据结果看, 该方案对贿赂的抑

制效果并不差。 “贿赂指数 2” 的 0 . 184 远低于 “方案一” 的 0 . 283, 甚至也低于 “方案三”
的 0 . 225。 一方面, 攻守同盟的强化的确会强化受贿冲动, 选择 “收钱可能性很大” “较大

(及以上) ” 的受访者分别达到了 31 . 1% 、 59. 6% 的最高值; 另一方面, 重罚且不宽宥行贿的

策略虽能抑制行贿冲动, 却不足以将之完全消除, 选择 “更可能送钱” 的受访者仍达30 . 8% 。
从抑制贿赂的整体效果看, “方案二” 不是最佳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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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作为对向犯, 贿赂犯罪的达成有赖于行受贿双方的合意, 故行贿可能性与受贿可能性的乘积可以作为反映贿赂犯

罪整体达成可能性的 “贿赂指数” 。 需要说明的是, 该指数只具有在不同方案间作比较的相对意义。



　 　 3 . 对称严罚且附条件大幅度宽宥行受贿双方的抑制效果较差

　 　 “方案三” 能够满足重罚行贿并给予受贿方同等宽宥机会的诉求, 〔31〕 只是在具体尺度上

有所放大———将重罚行贿的力度提升到与受贿相同的程度, 并将对行受贿双方的宽宥同时提升

到免于处罚的程度。 在最大限度对等重罚且宽宥行受贿双方的情况下, “方案三” 对贿赂的整

体抑制效果并不理想。 给予受贿方与行贿方同等的宽宥以鼓励受贿方抢先坦白交代, 仅仅只是

有限抑制了行贿冲动。 相对 “方案一” , “方案三” 之下选择 “更可能送钱” 的受访者只下降

了7 . 4个百分点, 仍然偏高。 该方案对受贿冲动的抑制效果更为有限, 选择 “收钱可能性较大

(及以上) ” 的受访者相对 “方案一” 仅下降了 4 . 3 个百分点, 选择 “收钱可能性很大” 的受

访者居然还上升了 9 . 6 个百分点。
　 　 4 . 不对称严罚受贿且附条件大幅度宽宥行贿的抑制效果最优

　 　 “方案四” 对贿赂的整体抑制效果最优, “贿赂指数 1” “贿赂指数 2” 分别为 0 . 047、
0 . 158, 均为最低。 反对类似方案的核心理由通常是: 对行贿者无原则底线的过度迁就, 会使

行贿人无所顾忌地继续大肆行贿, 反向刺激并催生新的受贿行为, 导致贿赂犯罪问题陷入恶性

循环。 〔32〕 该理由在逻辑上有一定道理, 但结论无法得到经验数据的支持。 “方案四” 大幅度

宽宥行贿的确让选择 “更可能送钱” 的受访者达到了 66 . 8% 的峰值, 但在行贿方极可能为争

取大幅度宽宥而坦白交代的情况下, 该方案无宽宥重罚受贿的设计, 最大限度地抑制了受贿冲

动———选择 “收钱可能性很大” “较大 (及以上) ” 的受访者占比分别降至 7 . 0% 、 23. 6% ,
只相当于 “方案一” 的一半。 该方案对受贿冲动的强力抑制极大地削弱、 消减了行贿冲动抬

升对贿赂达成的促进效果, 从而在终端效果上降低了贿赂达成的可能性。
　 　 (三) 对称惩治模式与不对称惩治模式的效果分析

　 　 结合以上数据, 可对晚近聚讼纷纭的贿赂犯罪对称与不对称惩治模式之争展开分析。 从内

容上看, 这些理论争议覆盖了行贿、 受贿在定罪 (构成要件) 、 配刑、 宽宥等三个方面的对称

性问题; 〔33〕 从视角上看, 对称与不对称模式的支持者分别从对向犯、 不法程度、 囚徒困境、
刑事政策等多个角度论证了各自立场; 从方法上看, 除论理方法, 也出现了一些经验取向的研

究。 然而, 不同惩治模式在本土语境中的治理效果究竟孰优孰劣, 各方论战在这个最具实质意

义的争点上仍无定论。
　 　 以行贿、 受贿宽宥的对称性为例, 对称模式的支持者诉诸 “囚徒困境” 理论, 认为 “对

行贿人和受贿人设置对称性的激励机制, (能) 提高 ‘背叛—背叛’ 的选择几率” , 而 “只对

一方实行奖励的做法” , 会让得不到奖励的受贿方一旦犯错 “只能受贿到底, 毫无回头路可

言…… ‘攻守同盟’ 不可避免” 。 〔34〕 同样从 “囚徒困境” 理论出发的对立观点则认为: “只

有对行受贿双方处罚并重, 并对双方都不设立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时, 双方才会形成

‘攻守同盟’ ” , 也就是 (对称的) “并重惩治才可能使行贿方与受贿方达成合作共识” , “只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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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32〕
〔33〕

〔34〕

参见前引 〔9〕 , 叶良芳文, 第 108 页。
参见前引 〔1〕 , 张勇文, 第 59 页。
关于定罪的对称性, 最具代表性的争论源于 “谋取利益要件不对称, 造成行贿与受贿的犯罪圈的差异” (参见前

引 〔10〕 , 魏昌东文, 第 63 页) 。 类似问题或已通过司法解释部分化解, 或在司法实践中较少涉及, 故未纳入本

文的研究范围。
参见前引 〔1〕 , 张勇文, 第 59 页。



行贿人设立奖励规定, 足以产生理想的效果” 。 〔35〕 显然, 绕开扎实的经验研究, 对称与不对

称模式的治理效果之争, 不可能仅靠一个理论分析工具便取得令人信服的结果。
　 　 事实上, “囚徒困境” 理论自诞生以来, 就一直受到不同角度、 不同方法经验研究的检

验。 围绕奖励的对称性对博弈双方合作率的影响, 拉夫通过实验发现, 参与者在选择策略时最

关心的是收益的平等性, 对称奖励设置的合作率为 57. 5% , 高于非对称设置 50% 的合作率。 〔36〕

贝肯坎普等人的实验也显示, 非对称的奖励设置明显减少了博弈双方的合作, 对长期合作的稳

定性有极为显著的负面影响。 〔37〕 如果将这些经验研究成果置于贿赂犯罪治理语境, 则意味着

不对称模式在降低贿赂双方的合作意愿、 破解攻守同盟方面更具优势。 阿宾克等人在印度通过

实验研究以及调查研究, 从惩罚的角度呼应了这一点———在官员无法报复举报者的情况下, 对

官员的不对称惩罚确实减少了官员的贿赂需求。 〔38〕 从这些域外经验研究成果看, 贿赂惩治对

称模式的实际效果尚存疑问。 当然, 实验研究在人为场景中获得的结论能否适用于现实社会情

境, 尤其是这些结论在其他文化语境中是否同样成立, 还需再检验。
　 　 由本文基于本土样本、 采用问卷方式所获得的数据可见: 不对称模式对贿赂犯罪的抑制效

果, 的确存在优于对称模式的可能, 这是与域外相关研究的契合之处; 在叠加了处罚严厉程

度、 宽宥幅度等因素后, 相关方案的实际抑制效果要比 (域外) 实验研究的结果更为复杂。
　 　 第一, 完全对称、 绝无宽宥、 绝对严苛的惩治模式, 缺乏激励机制, 无法设置 “囚徒困

境” , 会强化行受贿双方的攻守同盟, 增大贿赂案件的查处难度, 并在一定程度上强化受贿冲

动。 另一方面, 这种极为严苛的惩罚规则所带来的威慑效果, 可在相当程度上抑制行贿冲动,
从而总体上对贿赂的达成发挥一定抑制作用。 贿赂发生之后有助于促成双方合作对抗司法追究

的严苛设计, 在贿赂达成之前对行贿具有最佳阻遏效果, 只是这种阻遏在程度上还不足以基本

或大体消除行贿冲动, 以至于对贿赂达成的总体抑制效果无法达到最佳。
　 　 第二, 在对称模式下将处罚及附条件宽宥力度均调至最大, 引入双边激励机制设置 “囚

徒困境” , 对于贿赂发生之后增大双方相互背叛的几率、 最大限度瓦解攻守同盟非常有利。 不

过, 这种允许受贿方通过坦白交代被免除处罚的激励机制, 不利于在贿赂发生之前打消受贿方

的侥幸心理, 这导致该方案在抑制贿赂达成的总体效果上相对较差。 综合来看, 在对称模式

下, 无论是行受贿双方均无宽宥机会, 还是给予双方同等的宽宥激励, 都可能一定程度上强化

受贿冲动。
　 　 第三, 不对称模式的不同设置可能导致截然相反的总体效果。 如果在无宽宥重罚受贿的同

时不对称轻罚行贿, 并且以免除处罚的大幅度优惠激励行贿者坦白交代, 此时对受贿冲动的强

力抑制效果将大大超过该模式对行贿的 “鼓励” 效果, 从而在抑制贿赂达成的整体效果上达

到最佳。 同样是不对称模式, 在无宽宥重罚受贿的同时, 如果对行贿方的宽宥力度不够, 不给

予行贿方免除处罚程度的大幅度优惠以换取其坦白交代, 受贿冲动就无法得到有效压制, 此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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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前引 〔6〕 , 张明楷文, 第 124 页。
See Lester B. Lave, Factors Affecting Co-operation in the Prisoner’ s Dilemma, 10 (1) Behavioral Science 26 - 38 (1965) .
See Martin Beckenkamp, Heike Hennig-Schmidt & Frank P. Maier-Rigaud, Cooperation in Symmetric and Asymmetric Prison-
er’ s Dilemma Games, Preprints of the 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Research on Collective Goods Bonn 2006 / 25, http: / / ssrn.
com / abstract = 968942 .
See Klaus Abbink, Utteeyo Dasgupta, Lata Gangadharan & Tarun Jain, Letting the Briber Go Free: An Experiment on Mitiga-
ting Harassment Bribes, 111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17 - 28 (2014) .



对贿赂达成的总体抑制效果反而是最差的。 也就是说, 如果不对称的程度不够、 宽宥的尺度不

够, 不对称模式的总体抑制效果甚至有可能弱于对称模式。 有学者指出: “被置于囚徒困境的

每个嫌疑犯, 只要能够通过自己的行为选择实现境况的改善 (减刑) , 就足以触发这一机制的

适用按钮, 并不以改善一定要达到最大程度 (免罪) 为前提。” 〔39〕 就贿赂发生之后利用 “囚

徒困境” 打破攻守同盟而言, 这一观点是正确的, 但在贿赂发生之前, 利用可预期的法律后

果破坏双方的信任以抑制贿赂发生的场景下, 就要另当别论了。 在这里, 专注于事后瓦解攻守

同盟的研究, 与落脚于事前抑制贿赂达成的研究, 既有联系又必须有所区别。

四、 有关促成贿赂倾向的可干预因素

　 　 除了治理效果, 惩治模式的选择还须考虑行贿、 受贿的不法程度或社会危害性, 尤其是行

贿是否为促成受贿的 “源头” , 以及促成贿赂犯罪的源头究竟是什么。 在这些问题上, 支持对

称模式, 要求加重行贿处罚的核心理由在于: 行贿对国家机关、 公共权力和官员的腐蚀作

用, 〔40〕 以及行贿在促成贿赂犯罪中的 “源头” 地位。 〔41〕 的确, 没有行贿就没有受贿, 在非

索贿的情境中必然是行贿在前、 受贿在后, 但这种观察和论证很容易被与其相对的反向逻辑驳

倒: “由于国家工作人员受贿才有人行贿; 如果国家工作人员都拒不接受贿赂, 就不会有人行

贿” 。 而且 “倘若只有行贿行为, 国家工作人员不为行贿人谋取不正当利益, 就不可能损害社

会正义” 。 〔42〕 与前文的实质争点相似, 如果不对贿赂犯罪的生成机理展开严谨的经验研究,
试图透过表面化的观察和形式化的论证找出治理良策, 几乎没有可能。 为此, 本研究分别对促

成国企人员受贿倾向、 民企人员行贿倾向的因素中可干预的部分进行了回归分析。 〔43〕

　 　 除未给予受贿方宽宥机会外, “规则情境一” 基本照搬了现行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规定, 故

可将该情境下国企受访者 ( N = 1608 ) 对案例故事当事人是否可能收钱的选择作为因变量

“受贿倾向” , 〔44〕 将所在企业是否有专门调查机构等 7 项可干预因素作为自变量, 建立预测受

贿倾向的对数回归模型 (表 2) ; 将民企受访者 ( N = 3391) 对案例故事当事人是否更有可能

送钱的选择作为因变量 “行贿倾向” , 〔45〕 将是否有专门调查机构等 6 项可干预因素作为自变

量, 建立预测行贿倾向的对数回归模型 ( 表 3 ) 。 两个模型的卡方检验分别为 434 . 517、
891 . 602, 显著性水平均为 0 . 000, 均有很强的统计意义; 两个模型的考克斯·斯奈尔 R 方、
内戈尔科 R 方分别为 0 . 217 和 0 . 316、 0 . 240 和 0 . 321, 分别有 72 . 6% 、 74. 0% 的个案被正确

划分归类, 说明所选自变量合在一起对国企人员受贿倾向、 民企人员行贿倾向均有一定解释

·951·

贿赂犯罪治理策略的定量研究

〔39〕
〔40〕
〔41〕
〔42〕
〔43〕

〔44〕

〔45〕

前引 〔9〕 , 叶良芳文, 第 112 页。
参见张智辉: 《受贿罪立法问题研究》 , 《法学研究》 2009 年第 5 期, 第 170 页。
参见谢望原、 张宝: 《从立法和司法层面加大对行贿罪的惩治力度》 , 《人民检察》 2012 年第 12 期, 第 22 页。
前引 〔6〕 , 张明楷文, 第 112 页以下。
可能影响受贿、 行贿倾向的因素很多, 各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也非常复杂。 出于实用的考虑, 本研究回归模型只

包括了具有相当干预可能性的变量。 另外, 本文在此部分的核心意图仅在于, 通过检验数个重要 “可干预变量”
对贿赂倾向的促成作用, 对 “行贿是贿赂犯罪的 ‘源头’ ” (所谓 “源头说” ) 及其惩治主张展开合理性分析。
事实上, 在这些 “可干预变量” 背后, 一定还有诸多影响贿赂倾向的因素值得另行展开研究。
选择 “收钱可能性很大” “较大” 的被定义为 “有较大受贿倾向” , 选择 “收钱可能性较小” 的被定义为 “无较

大受贿倾向” 。
选择 “更可能送钱” 的被定义为 “有较大行贿倾向” , 选择 “更可能不送钱” 的被定义为 “无较大行贿倾向” 。



力, 但也都存在一些其他因素对之有影响。 〔46〕 综合这两个回归模型的数据可见:

表 2　 受贿倾向模型中的自变量数据

B 标准误差 瓦尔德 自由度 显著性 Exp(B)

贿赂被查 . 196 . 164 1. 439 1 . 230 1. 217

调查机构 - . 149 . 111 1. 781 1 . 182 . 862

有效举报渠道 - . 337 . 166 4. 151 1 . 042 . 714

有效礼品申报 - . 437 . 147 8. 791 1 . 003 . 646

权力关系任用 - . 248 . 096 6. 687 1 . 010 . 781

内查行贿可能 - . 288 . 092 9. 723 1 . 002 . 750

营商环境感受 - 1. 266 . 109 134. 289 1 . 000 . 282

常量 4. 692 . 363 167. 368 1 . 000 109. 033

表 3　 行贿倾向模型中的自变量数据

B 标准误差 瓦尔德 自由度 显著性 Exp(B)

贿赂被查 - . 253 . 206 1. 509 1 . 219 . 777

调查机构 . 111 . 068 2. 639 1 . 104 1. 117

招待礼品政策 - . 273 . 043 41. 018 1 . 000 . 761

有效礼品申报 - . 355 . 126 7. 943 1 . 005 . 701

内查行贿可能 - . 303 . 064 22. 693 1 . 000 . 738

营商环境感受 - 1. 177 . 073 263. 191 1 . 000 . 308

常量 4. 051 . 172 557. 529 1 . 000 57. 427

　 　 (一) 促成行贿受贿的共通因素: 容忍、 放任贿赂的组织文化与社会环境

　 　 反映企业内部治理水平的 “有效礼品申报” “内查行贿可能” , 以及反映企业外部环境状

况的 “营商环境感受” , 对国企人员受贿倾向、 民企人员行贿倾向发挥了相似的作用。
　 　 “有效礼品申报” 在两个模型中的显著性水平分别为 0 . 003、 0 . 005, 均小于 0 . 05, 通过

显著性检验, 发生比 Exp (B) 值 〔47〕 分别为 0 . 646、 0 . 701, 提示所在企业制定并有效执行礼

品 (金) 申报制度, 〔48〕 对受贿、 行贿倾向均有抑制作用。 相对于 “没听说有类似规定” 或

“有类似规定, 但没听说有人报备过相关事项” , 如果所在企业 “有类似规定, 而且真有人报

备过相关事项” , 国企人员 “有较大受贿倾向” 的发生比将降至 64 . 6% , 民企人员 “有较大

行贿倾向” 的发生比将降至 70 . 1% 。
　 　 “内查行贿可能” 在两个模型中的显著性水平分别为 0 . 002、 0 . 000, 通过显著性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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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只看这两种 R 方的数值, 模型拟合不太理想。 但是, 这两个统计量一般用于不同模型之间的比较 (参见杜

强、 贾丽艳编著: 《 SPSS 统计分析从入门到精通》 , 人民邮电出版社 2013 年版, 第 66 页) , 本文更关注的是相关

自变量对因变量的作用。 同时, 为使研究聚焦于那些贿赂犯罪治理中的 “可干预因素” , 模型并没有为了提高 R
方数值而刻意置入更多的自变量, 这也是导致相关数值不高的原因。 出于完整报告数据 (包括不太理想的数据)
以便读者自行综合判断的考虑, 本文同时报告了个案被正确划分归类的百分比。
发生比 Odds 等于某事件发生的概率除以未发生的概率, 即 Odds = p / (1 - p) 。
该制度在问卷中被描述为: “员工在接受有业务往来或隶属关系的人或机构一定数额的礼品、 礼金后, 需向企业

报告、 登记。”



Exp (B) 值分别为 0 . 750、 0 . 738, 提示所在企业禁止员工通过行贿为企业谋利, 对受贿、 行

贿倾向均有抑制作用。 对于中层领导向政府官员送钱为企业带来较大利益的行为, 所在企业从

“不会主动查处” , 到 “如果他事前没有请示高层, 有可能会受到一定处罚” , 再到 “一定会

处罚” , 企业对员工以行贿手段为企业谋利的否定态度每上升一个层级, 国企人员 “有较大受

贿倾向” 的发生比将降至 75 . 0% , 民企人员 “有较大行贿倾向” 的发生比将降至 73 . 8% 。
　 　 “营商环境感受” 在两个模型中的显著性水平均为 0 . 000, 均极为显著, Exp ( B) 值分

别为 0 . 282、 0 . 308, 提示对企业所处营商环境的感受与体验, 对受贿、 行贿倾向均有十分重

大的影响。 在 “企业与政府部门或其他公权力机构打交道” 的过程中, 从 “如果不拿出相当

数额的公关费用, 基本办不成什么大事儿” , 到 “企业和公权力打交道, 适当打点维护好关系

就行” , 再到 “完全没必要打点, 现在的干部都很廉洁公正” , 对企业营商环境的正面感受每

提升一个层级, 国企人员 “有较大受贿倾向” 的发生比将降至 28 . 2% , 民企人员 “有较大行

贿倾向” 的发生比将降至 30 . 8% 。
　 　 按理说, 礼品 (金) 申报制度只应对 (国企人员) 受贿倾向发生影响, 禁止以行贿方式

为企业谋利也只应对 (民企人员) 行贿倾向发生影响, 但其实不然。 由于传统刑罚对发生在

企业内部的犯罪的预防效果不佳, 能够改善企业内部治理结构和内控机制的合规体系, 逐渐成

为预防企业违法犯罪的主要方式。 包含礼品 (金) 申报、 行贿查处等内容的反贿赂合规体系,
是一个体现企业合规文化及相应价值观的整体, 其有效实施有助于员工养成依法合规开展业务

的观念和行为模式, 继而对贿赂犯罪产生全面的抑制效果。 〔49〕 反过来讲, 在未实质建立或未

有效实施反贿赂合规体系的企业, 在存在容忍、 放任贿赂之组织文化的企业, 其员工具有更高

的贿赂倾向就是必然的。 同时, 企业运营与员工行为都无法脱离具体的社会环境, 当营商环境

恶劣, “花钱办事儿” 成为普遍现象时, 无论是公权掌控者的受贿倾向, 还是权力资源寻求者

的行贿倾向, 其趋于上升也都是必然的。 〔50〕

　 　 将上述三个变量从两个模型中移除, 个案正确划分归类率会分别下降 7 . 3、 9 . 9 个百分

点, 这些与组织体内外环境相关的共通因素对受贿、 行贿倾向的一致影响力可见一斑。 也就是

说, 容忍、 放任贿赂的组织文化及社会环境是促成受贿、 行贿倾向的共通原因。 绕过促成贿赂

的真实源头, 试图在受贿、 行贿这两个同宗同源的结果中寻找 “源头” , 尤其是将行贿视为受

贿的 “源头” 并据此开出 “治理良方” , 在研究方法和方向上均难言妥当。
　 　 (二) 促成受贿倾向的特别因素: 缺失有效的权力监督与限制

　 　 “有效举报渠道” 在受贿倾向模型中的显著性水平为 0 . 042, 通过显著性检验, Exp ( B)
值为 0 . 714, 提示企业针对贿赂犯罪建立有效举报渠道, 对国企人员的受贿倾向具有抑制作

用。 相对于那些没有 “专门的举报电话 (或电子邮箱、 信箱等) ” , 或者虽设有相关渠道 “但

没听说有人遭到过举报” 的企业, 在有专门举报渠道 “且有人遭到过举报” 的国有企业中,
其管理人员 “有较大受贿倾向” 的发生比将降至 71 . 4% 。 这里有两点需要关注: 一是有效监

督问题。 仅从形式上看, 包括国有企业、 政府机关在内的组织机构, 通常都建有某种形式的举

报制度, 但未必能对相关人员的受贿倾向发挥实际抑制作用———有效监督才是关键。 二是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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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万方: 《美国反贿赂合作机制及对我国反腐败机制发展的启示》 , 《法学杂志》 2018 年第 6 期, 第 127 页。
参见张咏梅: 《政府—企业关系中的权力、 依赖与动态均衡———基于资源依赖理论的分析》 , 《兰州学刊》 2013
年第 7 期, 第 151 页。



监督问题。 在某个权力体系内部, 通过权力的合理分配、 制约, 当然能在相当程度上防止权力

滥用。 不过, 如果缺乏有效的外部监督, 还是可能发生腐败甚至 “塌方式腐败” 。 〔51〕 设计合

理、 运行良好、 对所有人开放的匿名举报系统, 为普通权利主体在权力体系之外对权力掌控者

实施外部监督提供了渠道。 外在于组织体权力体系的普通权利主体对权力的外部监督, 对防止

政府蜕化变质具有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 〔52〕 对于管理运营国有资产的国企管理者同样如此。
　 　 “权力关系任用” 在受贿倾向模型中的显著性水平为 0 . 010, 通过显著性检验, Exp ( B)
值为 0 . 781, 提示国有企业将原本规制 (前) 政府官员的 “利益冲突” 规则 〔53〕 主动设定为

企业合规义务, 对国企人员受贿倾向具有抑制作用。 对于 “聘用曾在政府或其他公权力机构

任职的人来企业担任一定领导职务, 或是聘用监管部门官员的亲属, 以方便企业经营” , 所在

企业从 “有这种情况” , 到 “没听说有这种情况, 但企业应该不会排斥这类人员任职” , 再到

“企业不允许聘任这类人员” , 国有企业与权力部门 (前) 官员发生不当利益关联的可能性每

下降一个层级, 其管理人员 “有较大受贿倾向” 的发生比将降至 78 . 1% 。 企业 (包括国企)
在合规管理体系中引入 “利益冲突” 规则是为了防止自身向 (前) 政府官员直接或间接输送

利益, 该举措或可抑制行贿倾向, 其与受贿倾向的逻辑关联并不明显, 但这只是表象。 其一,
行贿、 受贿倾向具有高度相关性、 同源性; “利益冲突本身不是贿赂, 但却是引发贿赂的重要

因素” , 〔54〕 以企业内部规范的形式确立 “旋转门” 禁止规则对受贿倾向产生抑制作用并不奇

怪。 其二, 在我国尚未将 (前) 官员违反 “利益冲突” 规则直接规定为犯罪的情况下, 主动

将该规则设定为合规义务并严格执行的企业, 属于反贿赂合规义务设定较为严格的企业; 本研

究调查问卷中的 “权力关系任用” 变量, 是作为衡量企业反贿赂合规要求严格程度的指标而

设计的, 具有表征企业限制其管理人员权力程度的功能。 其三, 在我国, 国有企业领导干部与

政府官员, 在身份、 权力性质及权力行使逻辑上, 具有相当程度的相似性; 国企内部设立的

“利益冲突” 规则作为一种更为严格的反贿赂规范和权力限制规范, 对国企管理人员的受贿倾

向发生抑制作用是顺理成章的。
　 　 (三) 促成行贿倾向的特别因素: 缺失利益输送风险内控机制

　 　 尽管行贿、 受贿倾向的促成因素有相当的重叠, 但行贿、 受贿倾向毕竟是不同主体在不同情

境下基于不同诉求的产物, 自然各有特别之处。 与国企管理人员因手握国有资产管理运营权而衍

生出受贿倾向不同, 民企管理人员不掌握公共权力, 反倒需要从公权力掌控者手中获取各种资源

与便利, 其行贿倾向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与民营企业所处的社会环境及市场地位有关。 譬如, 相

对于国有企业, 民营企业 “‘在市场准入、 资格认定、 审批检验、 土地流转、 税收融资等方面面

临公权力过度干预或歧视性对待的窘境。’ 为弥合这种先天性、 结构性的企业运营劣势, 通过行

贿收买权力以寻求、 维护、 拓展企业发展空间, 就成为相当部分民营企业的生存模式” 。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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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曾受检察机关委托, 对某大型国有能源企业的大面积腐败问题展开系统调查, 发现了一个很值得研究的现

象: 当子公司或分公司的董事长 / 总经理一人担任主要领导时, 可能发生主要领导单个人的腐败; 为子公司或分

公司安排专职书记履行监督职责后, 则可能发生多人腐败的 “窝案” 。
参见前引 〔5〕 , 何荣功文, 第 156 页。
“利益冲突” 是指 “官员的私人利益与其官职责任之间的冲突” 。 在美国, 一些严重违反 “利益冲突” 规则的行

为被犯罪化, 这些规则包括 “禁止就超出官方职责之外的活动收取报酬” , “对任职结束后代表私营部门的限制”
等。 参见前引 〔7〕 , 刘艳红文, 第 227 页。
钱小平: 《我国惩治贿赂犯罪立法检讨———以积极治理主义为视角》 , 《法商研究》 2018 年第 1 期, 第 50 页。
前引 〔19〕 , 赵军文, 第 186 页。



不过, 在这种结构性因素之外, 不同类型、 不同治理水平的民营企业, 其管理人员的行贿倾向

并不相同。
　 　 “招待礼品政策” 在行贿倾向模型中的显著性水平为 0 . 000, 极其显著, Exp ( B) 值为

0 . 761, 提示民营企业规范化管理商务招待、 礼品赠送, 对其管理人员的行贿倾向具有抑制作

用。 相较于没有相关制度的企业, 对商务招待、 礼品赠送实施规范化管理的民营企业, 其管理

人员 “有较大行贿倾向” 的发生比将降至 76 . 1% 。
　 　 从问卷对相关变量的文字表述看, 对行贿、 受贿倾向均有抑制作用的 “内查行贿可能” ,
其实是受访者对企业是否会 (主动) 查处行贿员工的主观判断, 该变量反映的是受访者对所

在企业反贿赂氛围的感受与印象。 与之不同, “招待礼品政策” 涉及的是一项具体的内部制

度, 它反映的是: (1) 企业是否制定了反贿赂、 尤其是反 (为企业利益) 行贿的具体操作性

制度, 这可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企业是否认同并践行 “只做合规的业务” “只赚取干净的钱” 的

经营理念。 (2) 企业是否愿意自缚手脚, 从规范化、 透明化企业日常公关活动入手, 切实防

止员工利用相比 “送钱办事儿” 等典型行贿更间接、 更模糊、 更易于为一般社会观念所容忍

的手段完成不当利益输送。 不同于国家机关、 国有企业出于防止贪污浪费、 节约经费等目的制

定的类似规定, 民营企业的 “招待礼品政策” 往往意味着严控行贿风险的管理基调及配套规

则, 其对管理人员行贿倾向发生抑制作用是很自然的。 反之, 在必须从公权力掌控者手中获取

各种资源与便利的现实压力下, 民营企业如果没有建立起类似的具体操作性反贿赂制度, 没有

有效的利益输送风险内控机制, 其管理人员行贿倾向的强化就是必然的。
　 　 (四) 无效的干预: “杀一儆百” 的刑罚威慑与形式化的机构设置

　 　 以上变量或者对受贿、 行贿倾向均有影响, 或者可对其中之一发生影响; 相应地, 围绕这

些变量施加的干预措施, 也会在不同程度上对受贿和 (或) 行贿倾向产生抑制作用。 不过,
有两个变量在受贿、 行贿倾向模型中均稳定地表现为 “不显著” , 其蕴含的信息值得研究。
　 　 “贿赂被查” 在两个模型中的显著性水平分别为 0. 230、 0. 219, 远高于 0. 05, 均不具有统

计意义, 提示所在企业 “最近五年是否有员工、 领导因行贿或受贿犯罪遭到公、 检、 法、 纪检

监察等机构的查处” , 对国企人员受贿倾向、 民企人员行贿倾向均无实质影响。 诚然, 查处贿

赂犯罪的威慑效果有可能通过 “宣传警示” 来达成, 但该变量数据至少表明, 对行贿、 受贿

倾向的抑制无法 (如果 “宣传警示” 也是无效的) 或者无需 (如果 “宣传警示” 是有效的)
通过对贿赂犯罪大量、 密集适用刑罚来达成。 质言之, 指望通过大量、 密集适用刑罚来阻吓根

植于权力体系机制性缺陷的行贿、 受贿倾向, 并不现实。 〔56〕 毫无疑问, 十八大以来的强力反

腐, 对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极为关键。 而且, 无论行贿还是受贿, 因其严重的法益侵害性,
严查严办理所当然。 可问题是, 贿赂作为一种交易型 “密室犯罪”, 其 “刑罚必定性” 在目前技

术条件下还远不能达到与 “命案必破” 相当的程度。 在此种现实下, 对贿赂犯罪的刑罚一般预

防效果寄望过高, 实难得偿所愿。 十八大之后 “不收敛、 不收手” 的现象, 即与刑罚威慑效果

的局限性有关。 正因如此, “铁腕惩腐” 是 “为治本赢得时间”, 不能对 “铁腕” 本身抱有不切

实际的过高期待, 甚至幻想以 “铁腕” 代替 “治本”。 在强力反腐、 大力 “打虎拍蝇”、 坚持

“严的总基调” 的同时, 有必要保持必要的理性与定力, 防止刑事政策在某些方向上的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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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从我国过往的反腐实践看, 过度依靠刑罚投入, “不仅未能取得遏制腐败的积极成果, 反而造成刑罚在腐败治理

中的 ‘过饱和’ 问题” 。 参见前引 〔7〕 , 刘艳红文, 第 219 页。



　 　 “调查机构” 在两个模型中的显著性水平分别为 0 . 182、 0 . 104, 不具有统计意义, 提示

所在企业是否设立 “处理员工行贿受贿或其他违法违规行为的内部调查机构” , 对国企人员受

贿倾向、 民企人员行贿倾向均无影响。 与 “贿赂被查” 变量相似, 该变量的数据状况给当下

方兴未艾的 “合规热潮” 泼了一瓢不大不小的冷水。 作为一种 “事前激励, 引导、 鼓励企业

构建、 实施发现、 预防和制止企业内部违法、 犯罪行为的内控机制” , 〔57〕 合规管理体系被广

泛认为 “有助于激励企业自我管理与犯罪预防” , 并由此成为减轻甚至免除犯罪企业刑罚的重

要事由。 〔58〕 然而, 美国的合规实践表明, 那些满足 《联邦量刑指南》 “有效性” 要求、 要素

齐备、 结构完整的合规计划, 完全可能只是为逃避刑事责任、 并无犯罪预防实效的 “装点门

面” 的 “次优合规计划” 。 〔59〕 如果不实质性地开展相关工作, 仅仅只是设立专门机构、 配备

专门人员、 授予相应权限, 很难取得预防犯罪的实效。 对比 “有效举报渠道” “内查行贿可

能” 等变量对贿赂倾向的显著作用, “调查机构” 变量不显著所揭示的正是合规计划实质有效

的重要性。

五、 贿赂犯罪治理策略的选择

　 　 本研究对贿赂犯罪惩治方案的可能效果、 贿赂倾向促成因素的实际作用所进行的定量检

验, 只是在涉企业贿赂犯罪的范围内进行的, 但这并不妨碍在此基础上围绕整体上的、 包括惩

治模式及其他预防措施在内的贿赂犯罪系统性治理策略展开探讨。 这是因为, 作为本文研究假

设确定根据的、 学界广泛讨论的各种贿赂犯罪惩治方案, 其针对的是所有类型的贿赂犯罪, 当

然也适用于涉企业贿赂犯罪。 如果本文相关数据在消极意义上证伪了某种方案的治理效果, 那

当然应该对之进行整体性检讨。 即便数据在积极意义上支持了某种方案, 鉴于涉企业贿赂犯罪

与其他类型贿赂犯罪必然具有的共通性, 对相关方案的整体适用性展开一定讨论也是必要的。
当然, 这样的讨论不能被视为确定无疑的终极结论, 还需接受进一步的经验检验。
　 　 (一) 理想化的惩治模式: 不对称重罚受贿且附条件大幅度宽宥行贿

　 　 贿赂犯罪的惩治模式, 并不存在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版本。 就配刑来说, 英、 美、
法的对称模式, 意大利、 日本的不对称模式, 很难说孰优孰劣。 “从 ‘透明国际’ 公布的历年

全球腐败指数来看, 无论是采取对称模式还是不对称模式, 均有反腐治理成功的范例。” 〔60〕

比较法视野所呈现的多元图景表明: (1) 尽管贿赂犯罪的生成及治理具有普遍规律性, 但具

体惩治模式的选择还是要立足本土, 这也是本土经验研究的价值所在。 (2) 影响贿赂犯罪治

理效果的因素极为复杂, 除惩治模式外, 还有实际执法力度、 人文环境、 权力结构及其运行等

多重因素, 不能简单以贿赂犯罪的现实状况 (如 “腐败指数” 或者贿赂犯罪的查处数量) 评

定惩治模式的优劣。 这个判断只能依据本土情景下不同方案对贿赂倾向的抑制效果, 并综合考

虑主要的 “可干预因素” 对贿赂倾向的促成作用。
　 　 由前文受贿、 行贿倾向回归模型数据可见, 将形式上与受贿互为 “因果” 、 实质上高度共

因的行贿视为受贿的 “根源” , 甚至在犯罪学上将行贿人视为 “加害人” , 将受贿人视为 “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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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an J. Griffith, Corporate Governance in an Era of Compliance, 57 (6) Wm. & Mary L. Rev. 2075 (2016) .
参见万方: 《合规计划作为预防性法律规则的规制逻辑与实践进路》 , 《政法论坛》 2021 年第 6 期, 第 124 页。
参见 [美] 菲利普·韦勒: 《有效的合规计划与企业刑事诉讼》, 万方译, 《财经法学》 2018 年第 3 期, 第 143 页。
前引 〔9〕 , 叶良芳文, 第 108 页。



害人” , 〔61〕 这种 “归因” 只是基于表面化观察、 形式化论证的话语建构, 与现实中复杂的贿

赂犯罪促成机制相去甚远。 不着力改造容忍、 放任贿赂的组织文化及社会环境, 不设法强化对

权力行使的监督与限制, 不在事关促成贿赂倾向、 尤其是促成受贿倾向的真正根源上发力, 将

治理重心置于进一步加大对贿赂犯罪、 尤其是对行贿这个贿赂犯罪想象的 “根源” 的刑罚投

放, 并不能取得预期的治理效果。 在受贿罪法定刑升无可升的情况下, 转而推动行贿罪的重刑

化, 甚至追求行贿与受贿 “同罪同罚” , 绝非贿赂犯罪惩治模式的理想选择。
　 　 由前文贿赂犯罪惩治方案效果对比数据可见, 配刑与宽宥上的对称模式, 无论是均不给予

宽宥机会还是对等给予宽宥激励, 均不利于事前抑制受贿冲动, 抑制贿赂达成的总体效果欠

佳。 不过, 不对称程度较低的惩治策略, 一方面未必能事后瓦解攻守同盟; 另一方面, 这种折

中化设计对受贿冲动的事前抑制也较为有限, 有可能带来比对称设计更差的治理效果。 综合两

方面的数据, 不对称程度足够高、 无宽宥重罚受贿、 轻罚且附条件大幅度宽宥行贿的惩治模

式, 是对贿赂达成具有最佳抑制效果的理想模式。
　 　 事实上, “即使在美国等在立法上采取配刑对称模式的国家, 司法机关也倾向于选择行贿

者作为污点证人来突破案件” 。 〔62〕 美国反海外腐败法的执法实践, 更是普遍采用暂缓起诉协

议与不起诉协议的和解方式结案, 而那些被宽大处理的对象, 正是愿与监管部门合作且拥有强

大合规文化、 涉及行贿犯罪的企业。 〔63〕 也就是说, 美国的执法、 司法机构为追求最佳治理效

果, 通过污点证人制度对形式上对称设置的立法作了不对称方向的实质调整, 通过反腐败合规

诉讼裁量及量刑激励机制为涉案行贿企业预留了刑罚轻缓化的后门。 在一定程度上, 这暗合了

不对称重罚受贿且附条件宽宥行贿方案在本研究中的优异数据表现, 也折射出贿赂案件查办及

贿赂犯罪治理策略选择的某些共通规律。
　 　 (二) 必须考虑的限制因素: 立法的 “内部科学化” 与 “外部科学化”
　 　 本文确定理想模式的主要依据是四种惩治方案的数据表现, 但这些方案只是相应理论主张

的简化、 抽象化、 类型化版本, 与能够实际运用于社会治理的制度安排尚有距离。 更重要的

是, 前文关于理想模式的探讨仅涉及不同方案对贿赂倾向的抑制效果, 而未将以下对制度安排

具有重大限制作用的因素考虑在内。
　 　 1 . 实定法的既有体系

　 　 具有最佳抑制效果的理想模式要求绝对严罚、 绝对不宽宥受贿, 这一点在现行法框架下无

法实现。 即便不考虑刑法修正案 (九) 为受贿罪增设的特别宽宥条款, 适用于所有犯罪人的

自首、 坦白、 立功、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也不可能将受贿一方特别排除在外。 若通过特别立法强

行排除对受贿犯罪适用这些体现法律一般精神的从宽条款, 既不利于案件查处, 也不利于教育

挽救, 更可能破坏法律本该具有的体系性。
　 　 2 . 罪刑均衡、 区别对待的基本法理

　 　 “如果法律地位并不相同、 对结果发生所起的作用不同, 则对向犯双方的不法与责任并

不相同” 。 〔64〕 因此, 抽象地以 “行贿、 受贿属于对向犯” 为由, 要求对二者 “同罪同罚”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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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前引 〔11〕 , 高诚刚文, 第 59 页。
前引 〔9〕 , 叶良芳文, 第 116 页。
参见 [美] 约瑟夫·约克奇: 《美国 〈反海外腐败法〉 的和解方案、 内部结构及合规文化》 , 万方、 黄石译,
《河南警察学院学报》 2019 年第 1 期, 第 33 页。
前引 〔6〕 , 张明楷文, 第 115 页。



者加重行贿罪处罚的主张不能成立。 同样, 公权力掌控者在贿赂犯罪中占据的结构性支配地

位, 以及行贿犯罪在社会危害性上通常表现出的 “间接性、 依赖性” 特点, 〔65〕 也不是一般性

地否定特殊类型行贿犯罪所可能具有的严重不法与责任的理由。 近年在强力反腐、 扫黑除恶过

程中揭露出的 “围猎型” 行贿、 “买官型” 行贿、 黑恶势力渗透、 控制公权力的行贿, 均具有

重大社会危害性, 过于轻缓的刑罚配置必然在这些特定类型的行贿案件中会导致罪刑失衡。
　 　 3 . 一般民众观念及广泛共享的公民情感

　 　 在立法及政策制定场域, 一般民众观念乃至广泛共享的公民情感必须得到适当关照。 对贪

腐官员的愤慨, 塑造并强化了普通民众对为富不仁者与贪官污吏狼狈为奸的想象与痛恨。
1979 年刑法关于行贿罪的最高法定刑原本只是 3 年有期徒刑, 1988 年全国人大常委会 《关于

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 将行贿罪最高法定刑提升至无期徒刑, 近年又通过立法修正

进一步实现了行贿罪规制的严厉化与严密化。 立法变迁以及与之呼应的学术观点, 在很大程度

上正是这种普遍社会情感的映射。 在这种社会观念及公民情感结构之下, 将行贿罪的法定刑大

幅下调至 1979 年刑法的水平, 没有任何现实可能性。
　 　 4 . 市场环境营造与民营经济保护

　 　 在行贿罪刑罚轻缓化面临诸多障碍的情况下, 对称严罚、 不宽宥行受贿双方的次优方案也

是一个潜在选项。 但笔者前期相关研究显示, “民营企业家实施的行贿犯罪构成了我国 ‘利益

输出型腐败犯罪’ (行贿罪) 最为突出的部分” , 司法机关严惩 “行贿犯罪的锋芒所指在很大

程度上是民营企业家实施的行贿犯罪” 。 〔66〕 在这种现实状况下, 对行贿犯罪采取绝对严罚、
绝不宽宥的策略, 会将民营企业及其经营者置于过度严苛的刑事规制之中, 极易造成 “案子

办了, 企业垮了” 的不利局面, 最终对民营经济的整体活力与发展构成重大威胁。 最高人民

检察院在 2022 年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 办理涉企业刑事案件要落实好 “少捕慎诉慎押” , “力

防企业因案陷入困境” , 也是基于这一事关经济及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考量。
　 　 法律作为价值判断的产物, 当然不具有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科学性, 但良好的立法须具有法

学意义上的 (弱意义上的) 科学性。 立法的科学化包括 “内部科学化” 和 “外部科学化” 两

部分。 “立法作为政治意志的形成过程……追求 ‘外部科学化’ , 例如理性的政策选择和数据

分析。” 〔67〕 前文有关各惩治方案抑制效果、 各因素促成作用的数据分析, 即是对 “外部科学

化” 的追求。 在此之外, 民众观念、 公民情感、 经济发展等因素, 也应在 “外部科学化” 的

维度上得到适当关照。 在 “内部科学化” 的维度上, 法体系的无矛盾性、 融贯性、 “相同情况

同样对待” 的平等原则、 罪刑均衡等法理, 同样应妥善处理。
　 　 (三) 治理策略的现实选择: 治标与治本

　 　 正是前述这些相互联系、 相互牵扯的限制因素, 让治理策略的现实选择变得异常复杂, 很

难在每个维度上同时达成绝无瑕疵的合理性。 在抑制效果优先, 兼顾立法内外部科学性, 同时

考虑治标与治本需求的价值取向上, 贿赂犯罪治理策略的现实选择可参考以下几个要点。
　 　 1 . 在立法科学化的限度内, 尽可能加大贿赂犯罪惩治的不对称性

　 　 从抑制贿赂达成的总体效果看, 重罚、 不宽宥受贿, 轻罚、 附条件大幅度宽宥行贿是最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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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 但这个理想模式必须调整为不过度损害法律内外部科学性的现实版本。 为此, 在现行贿

赂犯罪立法不对称设计的基础上, 加大不对称程度的改进可从如下两方面入手。
　 　 一方面, 在刑法已为受贿罪设置重刑, 总则的一般性宽宥规则不可能完全排除适用于受贿

罪的情况下, 可在分则中严格限制受贿罪的宽宥空间。 特别是可考虑借鉴刑法第 383 条 “终

身监禁” 制度的设计思路, 严格限制或原则上排除对受贿罪适用缓刑、 免予刑事处罚。 晚近

对 “重受贿轻行贿” 的批判, 突出呈现了行贿罪 “缓刑、 免刑比例偏高” “轻刑化趋势明显”
的问题, 〔68〕 却有意无意回避了受贿罪通过刑法总则一般性宽宥规则大量适用缓刑、 免刑的问

题。 〔69〕 不通过立法强化受贿罪遭受 “实质刑事处罚” 〔70〕 的确定性, 〔71〕 就无法加大贿赂犯罪

惩治的不对称性, 而这必然会强化受贿冲动、 折损刑罚的一般预防效果。
　 　 另一方面, 在维持行贿罪重刑结构的现状下, 可通过 “特别污点证人豁免” 制度给予行

贿方以宽宥出口。 如此设计, 既可维持法定刑与某些行贿犯罪重大不法及责任之间的均衡, 又

能通过重刑威慑与污点证人宽宥相配合的 “胡萝卜加大棒” 政策, 迫使行贿人坦白交代, 从

而强力压制受贿冲动以达成对贿赂犯罪的总体抑制。 需要强调的是, 贿赂犯罪 “特别污点证

人豁免” 制度的首要特殊性是其不对称性——— (原则上) 只适用于行贿方, 排除对受贿方的

适用。 允许适用于贿赂双方的双边型污点证人豁免, 当然能够取得事后打破攻守同盟的效果,
有利于案件查处, 〔72〕 但如前文研究所示, 对等宽宥不利于事前抑制受贿冲动, 无法在总体上

取得良好的贿赂犯罪抑制效果, 是需要特别避免的设计思路。
　 　 2 . 强化法律规则的确定性, 提高受贿不利后果的可预期性

　 　 饱受诟病的 “重受贿轻行贿” 策略为何未能取得预期治理效果? 这个事关惩治模式现实

选择的重要问题的答案, 可从该策略与理想模式的重大区别中寻找。 原因之一已在前一要点中

涉及, 即司法实务对受贿罪大量适用缓刑、 免刑, 这与理想模式严罚、 不宽宥受贿, 追求受贿

方遭受 “实质刑事处罚” 确定性的理念相去甚远。 通常所谓 “重受贿” 的 “重” , 更多或主

要是 “重” 查案、 查获、 查处, 而未必落脚于受贿犯罪牢狱之灾不可避免意义上的 “重” 。
　 　 此处重点谈另一个重要原因。 刑法原本规定的 “行贿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代行贿行为的,
可以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的特别宽宥规则, 具有明显的不确定性和不彻底性, 这与理想

模式中行贿人坦白交代即免除处罚的确定性、 彻底性形成鲜明对比。 这种不确定、 不彻底的宽

宥策略, 足以在事后瓦解攻守同盟———只要给予行贿 (或受贿) 方一定程度的宽宥, 就足以

收到激励其坦白交代的效果, 未必一定需要更具确定性、 彻底性的大幅度宽宥。 〔73〕 但前文研

究表明, 要想在事前获得抑制贿赂达成的最优效果, 就必须在严罚、 不宽宥受贿的同时, 高度确

定地给予行贿方以大幅度的宽宥。 仅给予行贿方不太确定、 不太彻底的宽宥 (尤其在同时给予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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贿方相似程度的宽宥时), 无法在事前强力压制受贿冲动从而总体上达成对贿赂犯罪的有效抑制。
　 　 为此, 除了为增强受贿罪 “实质刑事处罚” 的确定性而限制对受贿罪的宽宥之外, 还应

突出仅适用于行贿方的 “特别污点证人豁免” 制度的第二个特殊性。 一般意义的 “污点证人

豁免” 是司法机关为获取充分证据惩罚共同犯罪或对向犯中较重的犯罪而豁免较轻犯罪的司

法交易, 因此, “如果证据本身充分, 国家不需要罪行较轻者的合作也能够查清犯罪事实, 就

不应豁免其刑事责任” 。 〔74〕 与刑法原本规定的行贿犯罪特别宽宥规则相似, 这种以事后追诉

为主要考量、 对行贿方具有相当不确定性的制度安排, 难以取得令人满意的事前抑制效果, 有

必要将其改造为确定适用于行贿方的 “特别污点证人豁免” 制度———只要行贿方在提起公诉

前坦白交代, 即可作为贿赂案件的污点证人免于追诉。 如此一来, 在受贿方遭受 “实质刑事

处罚” 、 行贿方适用 “特别污点证人豁免” 均高度确定的规则设计之下, 受贿人对受贿不利后

果的预期就是高度确定的, 理想模式良好的贿赂犯罪总体抑制效果就有可能成为现实。
　 　 3 . 在执法、 司法上坚持严查贿赂、 严罚受贿、 区别对待

　 　 本研究调查问卷设置的 “案情” 及 “规则情境” 为: “没有第三人在场…… (贿赂) 不

一定会被发现…… (但) 一旦事情败露, 则……。” 这意味着, 包括理想模式在内的所有惩治

方案对贿赂倾向的抑制效果, 都是以事情败露的现实可能性为前提的。 也就是说, 不保持相当

的查处力度, 就不可能收获相应的抑制效果。 贿赂犯罪的 “密室型” 对向犯特点, 理想模式

以大幅度宽宥行贿换取事后严罚、 事前抑制受贿的思路, 都决定了在程序上对贿赂双方必须采

取对称严查的方式———既严查受贿, 也严查行贿, 即 “受贿行贿一起查” 。 从这个视角, 很容

易看出本文不支持行贿非犯罪化的重要功利原因: 排除索贿、 收钱不办事、 行贿人谋求的利益

完全正当、 贿赂发生在一次性人际交往中等特殊情形, 行贿人在无刑事追诉压力的状态下, 会

倾向于保有行贿所获利益、 遵循不过河拆桥的 “江湖规矩” 、 维护其 “口风紧” “靠得住” 等

有利于社会生存的 “人设” , 从而也就会倾向于拒绝提供指控受贿犯罪的证词, 更遑论主动检

举揭发受贿犯罪了。 如此, 通过行贿非犯罪化来打击并抑制受贿犯罪的设想就会落空。
　 　 不过, “受贿行贿一起查” 不等于对二者同等处理。 为取得不对称设计所预想的抑制效

果, 在对等严查的基础上, 需进一步在执法、 司法上将严罚受贿、 区别对待的策略落到实

处———确保受贿人遭到 “实质刑事处罚” , 确保坦白交代的行贿人得到大幅度宽宥, 确保顽抗

到底、 危害巨大的行贿人受到严厉处罚。 在此, 尤其要警惕此前实务中暴露出的 “法外施恩”
现象: 相当部分的行贿人并不是通过适用行贿犯罪特别宽宥规则而 “出罪” , 而是早在审判之

前的审查起诉、 侦查乃至于更早的调查阶段就已经 “出罪” 了。 〔75〕 与经由司法程序的依法出

罪不同, “法外施恩” 不仅会破坏法治秩序, 更可能导致 “重受贿轻行贿” 批评者所指出的

“行贿无罪” 的误导性社会观感。 〔76〕 在刑法修正案 (九) 收紧行贿犯罪特别宽宥规则后, 通

过 “法外施恩” 进行准司法交易的风险会进一步放大, 这也是本文建议设立 “特别污点证人

豁免” 制度的一个重要理由。
　 　 4 . 推进实质有效合规, 改进企业内部治理结构和治理水平

　 　 贿赂犯罪治理是必须通盘考虑治标与治本需求的系统工程, 不能仅局限于具体惩治模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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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 对于获得宽宥的行贿人, 当然不能一放了之。 前文数据表明, 对于那些需要从公权力掌

控者手中获取资源与便利的市场主体来说, 所在企业缺乏有效的利益输送风险内控机制, 是促

成行贿倾向的重要因素。 由此, 构建有效的合规体系, 改进企业内部治理结构和治理水平, 就

成为贿赂犯罪治理的重要方向。
　 　 为激励企业建立合规体系预防企业犯罪, 美国 《联邦组织量刑指南》 规定, 构建并实施

有效合规计划的涉案企业可获得罚金减免。 不过, 仅减免罚金的激励效果有限, 这促使美国司

法部转而通过审前分流方式加大激励力度。 〔77〕 特别是在 “安达信事件” 之后, 美国执法机构

为避免起诉对涉案企业造成过度伤害, 大量通过暂缓起诉协议或不起诉协议为违反美国反海外

腐败法的企业提供和解结案的机会。 〔78〕 我国检察机关开展的涉案企业合规改革试点, 与美国

相关做法有一定区别, 但总体思路大体相当。 〔79〕 本文建议的 “特别污点证人豁免” 制度为涉

贿企业的合规不起诉, 提供了一种备选方案: 在将主动坦白交代的直接责任人转为污点证人的

同时, 通过 (附条件) 不起诉协议对涉案企业科以合规义务———如果企业在一定期限内制定

并实施有效合规计划, 就放弃起诉该企业, 否则仍应追究该企业的刑事责任。 与企业合规诉讼

裁量机制相结合, 是 “特别污点证人豁免” 制度的第三个特殊性。
　 　 前文数据显示, 形式化的、 装点门面的合规体系无法产生实际的反贿赂效果, 故在利用诉

讼激励机制推动企业合规的过程中, 应特别强调通过构建、 实施有效合规计划, 实质改变容

忍、 放任贿赂的组织文化, 避免企业利用形式化、 无实际效益的合规计划规避刑事责任从而使

贿赂犯罪治理目标落空。
　 　 5 . 强化对公权力的监督与限制, 从根本上改善营商环境

　 　 前文数据显示, 对企业所处营商环境的感受与体验, 对受贿、 行贿倾向均有十分重大的影

响。 在一个 “只有花钱才能办事儿” 的社会氛围和营商环境中, 无论是公权力掌控者的受贿

倾向, 还是市场主体的行贿倾向, 都很难得到有效抑制。 笔者前期对企业家贿赂犯罪的统计也

显示, “公权力过多干预的经营环节、 公权力密集介入的经济领域, 民营企业家的行贿犯罪就

更为集中”; 这同样表明, 在民营企业 (家) 行贿犯罪的背后, 存在复杂的结构性社会原因。 〔80〕

如果不对贿赂犯罪的致罪因素展开针对性的系统治理, 不对公权力行使进行严格规范从而在根

本上改善营商环境、 真正做到市场主体 “不花钱也能办事儿” , 实质有效的合规体系就没有存

在的土壤, 再严厉的刑事规制也难以奏效。
　 　 前文数据表明, 权力行使缺乏机制性监督 (尤其是缺乏外部监督) , 权力运行缺乏制度性

限制, 是促成受贿倾向 (相对于行贿倾向) 的特别因素, 因此, 强化对公权力的监督与限制

应成为相关治理需着重考虑的面向。 另一个更为宏观的深层问题是, “如果公权力过度介入市

场, 腐败权力向市场主体设租、 寻租就会成为常态” 。 为此, 简政放权, “退出不应由公权力

支配的经济领域, 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减少设租环节……削弱不法企业

行贿公权所带来的 ‘资源配置效应’ ” , 便成为以深化改革推进反腐的重要努力方向。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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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78〕

〔79〕
〔80〕
〔81〕

See Jennifer Arlen, The Failure of the Organizational Sentencing Guidelines, 66 (2) U. Miami L. Rev. 326 (2012) .
See David Hess & Cristie L. Ford, Corporate Corruption and Reform Undertakings: A New Approach to an Old Problem, 41
(2) Cornell Int’ l L. J. 307 (2008) .
参见黎宏: 《企业合规不起诉: 误解及纠正》 , 《中国法律评论》 2021 年第 3 期, 第 178 页。
参见前引 〔19〕 , 赵军文, 第 185 页以下。
同上文, 第 189 页。



结 语

　 　 基于本土样本的经验研究表明, 对称设置的或者不对称程度较低的贿赂犯罪惩治模式难以

取得良好治理效果。 在立法科学化的限度内, 尽可能加大贿赂犯罪惩治的不对称性、 增强法律

规则的确定性是制度完善的应然方向。 “受贿行贿一起查” 但不同等处理二者的政策, 应在实

务中得到平衡贯彻。 与 “特别污点证人豁免” 制度兼容的涉贿企业合规激励机制, 通过推进

反贿赂合规体系建设, 实质改善企业内部治理结构和治理水平, 是疏通涉企业贿赂犯罪打击与

治理、 治标与治本中间管道的关键步骤。 当然, 强化对公权力的监督与限制, 从根本上改善营

商环境, 是贿赂犯罪治理最关键、 最艰巨、 最具决定意义的系统工程。
　 　 关于本研究, 需要特别说明: (1) 不同类型的贿赂犯罪虽有共通性, 但本研究样本毕竟只

限于企业管理人员, 相关结论能否适用于其他领域, 尚待更深入的研究; (2) 定量研究专注于

普遍性、 规律性, 无法关照现实生活中极为复杂的特殊性、 多样性, 对于那些特殊主体、 特殊

样态的贿赂犯罪, 有必要展开更细致、 专门的质性研究; (3) 本研究在条件允许的范围内尽

可能考虑了样本的代表性问题, 但仍非严格的概率样本, 相关结论、 探讨有待进一步检验。

Abstract: This quantitative study shows that the punishment mode with the symmetrical or low-asymmet-
rical setting of statutory sentence and leniency policy cannot effectively suppress the impulse of bribe-
taking, and is unable to achieve a good inhibitory effect on bribery crimes. The organizational culture
and social environment that tolerate bribery are the common contributing factors of both the tendency to
offer bribes and the tendency to take bribes and the lack of effective supervision and restriction on power
is the special contributing factor of the bribe-taking tendency. The proposition of raising the statutory
sentence for bribe-offering or balancing the statutory sentence of bribe-offering and bribe-taking, which
rests on the assumption that bribe-offering is the source of bribe-taking, is inconsistent with the empiri-
cal facts. Asymmetrically setting more severe statutory penalties for bribe-taking and formulating more
conditionally lenient policies for bribe-offering have the best inhibitory effect on bribery crimes. While
adhering to the principle of “investigating the offering and taking of bribes together” instead of “equal
treatment”, China should actively carry out the trial and exploration of the “special immunity for tainted
witness” system and corporate compliance incentive mechanism, so as to unclog the intermediate chan-
nels between the crackdown and control of bribery crimes involving private enterprises and between the
treatment of symptoms and the treatment of root causes. Strengthening the supervision over and restric-
tion of power and improving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are the most critical, arduous and decisive system-
atic projects in the control of bribery crimes.
Key Words: crime of bribery, crime of taking bribery, crime of offering bribery, corporate compliance,
quantitative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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